北京中昌现代疼痛医学培训中心

收退费管理办法

本办法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相关教育收退费管理规章研究制定，并报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备案。

第一章 收费

第一条：学员报名每班收取报名费30元。学校各培训项目学费均依照《招生简章》公示项目和费用标准收取，《简章》中未公示项目的收费必须经过学员同意后自愿选择交纳，不得强行收取。
第二条：符合学校规定优惠条件的学员，依照学校规定享受费用或其他优惠待遇，具体办法以学校最近一期《招生简章》中公示办法为准。
第三条：国外人员收费、团体费用、其他特殊情况收费等按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收取。 
第四条：学员申请试听，每节课收取试听费30元。试听一般为2学时，特殊情况试听最长时间为4学时（半天）。
第五条：学员除按学习班整体参加学习外，也可申请按自己选取课时听课，课时费原则上按该班学费每课时平均数加20％收取。 
第六条：临床见习、进修费用收费标准按医院规定收取。 
第二章  退费

第七条：学员第一次上课的前2节课（每半天为4节课）为试听课。如果学员对教学不满意，在上完前两节课的当天可以要求调课或退费。如果学员要求退费，学校将凭交费凭证退还全部学费，报名费不退。  
第八条：学员上了第3－8节（含第3节）课后要求退费，学校将扣除学员上过的课时费，课时费按第五条计算，凭缴费凭证退还学费余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九条：学员上了9节（含9节）课后要求退费，学校将不予办理，但可以转班。转班后学费按所转班的费用收取。 
第十条：如果学员在学习期间出现生病住院等特殊情况，学员需要提供相关正式证明，学校将扣除学员上过的课时费，凭缴费凭证退还学费余额。
    第三章  开票

第十一条：为便于收退费管理和其他教学配套服务，学员报到时，中心财务先开据临时收据收费，离校前按缴纳金额与收费项目换开正式发票。
第四章  附则

第十二条：本办法经教委备案后执行。本办法解释权归中昌培训中心。
